財團法人台灣玩具暨生活用品研發檢測中心

兒童用品申請書


※由中心填寫

※收件審查(簽章/日期)：

※收件確認(樣品狀態符合測試要求)：□是□否
「●」請廠商務必填寫或勾選                    ※申請書號碼：
	· 廠商名稱(中文)
· 廠商報告(營業登記證)地址(中文)

	●聯絡人:
●電話:
●傳真:
●E-mail:
(估價單若無指定通知方式,一律依e-mail通知)

	●統一編號(開列發票,若與原申請廠商不同請另註明)：
●郵寄地址：□同營業登記證地址
□□□—□□□

	＊測試要求及測試工作天等事項請參照「兒童用品送檢說明」，並填寫所需測試品項或標準。
＊應檢送樣品數量除「兒童椅及凳」以及「桌邊掛椅」商品應檢送2件樣品外，其餘商品則檢送1件樣品。
●兒童用品品項: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
特殊要求，請依所需ˇ

· 特急件(加50%測試費)
· 急件(加30%測試費)

· 紙本報告(測試只提供電子報告，若需增加紙本報告另加收報告費500元(未稅)。
◎工作天數為口頭通知時間，不包括收件、打字、送樣或郵寄時間。
	●申請別 (請勾選)
· 型式試驗
◎需提供型式分類表 (技術文件)
· 委託測試
指定測試：______________
· 其他 (依客戶要求測試)(◎免責聲明)
□ 加測ST標誌測試 (CNS 4797-2 及 CNS 15503 / CNS 15138-1)
□ 指定測試：______________
◎免責聲明：
此測試不依全國認證基金會(TAF)認證規範執行測試工作，依據TAF-CNLA-J13規定，此報告亦不得使用TAF認證標誌於測試報告上。

	●產品相關資訊(需與中文標示相同)：

	產品型號
	產品名稱
	適用年齡
	適用最大體重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廠商注意事項：

1. 表列商品型式試驗之測試項目、測試程序、技術文件及相關事項，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之「相關商品檢驗作業規定」辦理。
2. 應檢送表列型號之樣品(已組裝完成並附上組裝說明書），送檢相關事宜請參照「兒童用品送檢說明」。
3. 測試結果若未符合標準，本中心將立即通知。若廠商須重新測試，中心將收取重測之費用，並請廠商寄送新的樣品進行重新測試。
4. 型式試驗/測試報告僅對測試樣品負責。
5. 申請書填寫之產品名稱、產品型號等，須與進口報單相同便於進口通關審核。
6. 取得中心型式試驗報告後，仍須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之「相關商品檢驗作業規定」辦理相關程序。
7. 本中心如有預定公開之資訊應事先通知貴公司，除貴公司所公開提供或與貴公司間達成協議的資訊，其他所有資訊都被視為專屬資訊，且本中心皆應予以保密。
8. 當本中心依法律或合約授權的要求掲露機密資訊時，除法律禁止所提供的資訊應通知到相關廠商或個人。
9. 本中心所有人員包括任何合約商、外部機構人員或實驗室代表者等代表實驗室的人，除法律要求外，均應會對在執行實驗室活動中所獲得或產生的所有資訊予以保密。

	※測 試 標 準：
註1：係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之「相關商品檢驗作業規定」辦理，故表列商品之實際測試項目，為雙方簽核估價單中所列之測試項目。

註2：請注意，因樣品特性之差異，實際測試項目為雙方簽核估價單中所列之測試項目。
*測試標準請參照兒童用品送檢說明

	＊實驗室的符合性聲明所採用之決定規則為測試標準的量測結果，且不納入量測不確定度。

	※符合性聲明判定之標準，說明如下：
1. 請注意，表列商品之測試項目的符合性聲明判定，除係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之「相關商品檢驗作業規定」判定外，亦可能因樣品特性的差異，故實際的判定項目為雙方簽核估價單中所列之測試項目的判定。(符合性聲明判定之標準，請參照兒童用品送檢說明)

	●測試完成後樣品處理情形：  □自行取回      □不取回樣品      □ 寄回樣品
註1：勾選「自行取回」選項者，請於測試完成後之一個月內取回樣品，若一個月內未取回樣品，則視為授權中心處理，中心不負保管之責任。

註2：勾選「寄回樣品」選項者，中心將委託貨運公司運送(運費請自付)；或廠商自行委託貨運公司運送(運費請自付)，若測試完成後之一個月內廠商未自行委託貨運公司運送，則授權中心處理，中心不負保管之責任。

註3：無勾選者，若測試完成後之一個月內未取回樣品，則視為不取回樣品並授權中心處理，中心不負保管之責任。
*茲同意，實驗室只針對法規、規範或申請廠商之要求做測試結果的符合性判定，且決定規則不納入量測不確定度。
●請蓋公司印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●請填寫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
本中心審核確認/日期：

兒童用品送檢說明
	檢驗品項/標準
	一般件

工作天數
	急件

工作天數
	應檢送

樣品數量
	TAF 認可
	符合性聲明判定之標準

	家用嬰兒床或折疊嬰兒床
/CNS 11676
	15
	12
	1
	●(備註1)
	CNS 11676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

修訂公布日期108年11月14日

	家用嬰兒搖床或搖籃

/CNS 12990
	20
	18
	1
	●(備註1)
	CNS 12990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

修訂公布日期106 年4 月18 日

	嬰兒軟質揹帶

/CNS 16006-2
	10
	6
	1
	●(備註1)
	CNS 16006-2兒童照護用品－嬰兒揹帶－第2部：軟質揹帶

修訂公布日期106 年10 月31 日

	床邊嬰兒床

/CNS 16044
	25
	23
	1
	●(備註1)
	CNS 16044兒童照護用品－床邊嬰兒床

修訂公布日期107 年6 月20 日

	家用遊戲圍欄

/CNS 16004
	12
	9
	1
	●(備註1)
	CNS 16004兒童照護用品－家用遊戲圍欄

修訂公布日期106 年10 月31 日

	嬰兒用浴盆

/CNS 16025
	9
	7
	1
	●(備註1)
	CNS 16025兒童照護用品－嬰兒用浴盆

修訂公布日期106 年12 月26 日

	斜躺搖籃
/CNS 15982
	15
	12
	1
	●(備註1)
	CNS 15982兒童照護用品－斜躺搖籃

修訂公布日期106 年7 月14 日

	安全護欄

/CNS 16005
	15
	12
	1
	●(備註1)
	CNS 16005兒童照護用品－安全護欄

修訂公布日期106 年10 月31 日

	椅上架高座

/CNS 16007
	15
	12
	1
	●(備註1)
	CNS 16007兒童照護用品－椅上架高座

修訂公布日期106 年10 月31 日

	嬰兒用沐浴椅

/CNS 16024
	15
	12
	1
	●(備註1)
	CNS 16024兒童照護用品－嬰兒用沐浴椅

修訂公布日期106 年12 月26 日

	兒童椅及凳

/CNS 16045
	15
	12
	2
	●(備註1)
	CNS 16045兒童照護用品－兒童椅及凳

修訂公布日期107 年6 月20 日

	桌邊掛椅

/CNS 16046
	15
	12
	2
	●(備註1)
	CNS 16046兒童照護用品－桌邊掛椅

修訂公布日期107 年6 月20 日

	手提嬰兒床及腳架
/CNS 16083
	15
	12
	1
	●(備註1)
	CNS 16083兒童照護用品－手提嬰兒床及腳架

修訂公布日期107 年12 月14 日

	嬰幼兒學步車
/ CNS 13035
	15
	12
	1
	●(備註1)
	CNS 13035 兒童照護用品-嬰幼兒學步車，
修訂公布日期 108年1月16日

	手推嬰幼兒車-第1部
/ CNS 12490-1
	20
	-
	2
	●(備註1)
	CNS 12490-1 兒童照護用品-手推嬰幼兒車-第一部：坐式/臥式 手推嬰幼兒車，制定公布日期 111年10月6日

	手推嬰幼兒車-第2部
/CNS 12490-2
	25
	-
	2
	●(備註1)
	CNS 12490-2 兒童照護用品－手推嬰幼兒車－第2 部：超過   15 kg至22 kg幼兒用坐式手推嬰幼兒車
制定公布日期 111年10月6日

	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
	7
	5
	1
	●
	CNS 15493 拼接塑膠地墊之安全要求 第5.2節「可遷移元素含量」、第5.3節「塑化劑含量」及第5.4節「甲醯胺含量」 修訂公布日期104年04月17日
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商品檢驗作業規定(經標檢政字第11430023700號) 第四點第四款 「標示」及第四點第五款 「商品檢驗標識」  (非屬TAF認可認證範圍)


備註：

1. 「TAF 認可」欄位係指本中心目前取得TAF 認可範圍之物理性檢測項目，不含化學檢測項目(家用床邊護欄除外)，非TAF認可範圍則另說明於「符合性聲明判定之標準」欄位中。
2. 型式試驗係依照各檢驗品項對應之型式試驗規定(以標準檢驗局公告為主)執行。部分產品若公告為差異性測試，本中心即依規定預估差異性測試應執行之測項，並提供相對應之報價。惟樣品收件開始測試後，若在測試過程中發現差異需再檢測之項目，本中心將不另行通知客戶，亦不再加計費用，所有差異性測試試驗結果將呈現於試驗報告中。
3. 上述表格若未特別說明，僅包含型式試驗所規定之物理性試驗及耐燃性試驗(家用床邊護欄除外)。

4. 若要加做化學性試驗，建議另檢送樣品，工作天數另行計算。除家用床邊護欄外均非 TAF 認可範圍。
5. 若必要時實驗室會再通知，請廠商補寄送樣品。

6. 請注意：估價單簽回成立時視為已詳閱上述說明，且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上述說明。

財團法人台灣玩具暨生活用品研發檢測中心 Http://www.ttrd.org.tw    E-mail:service@ttrd.org.tw
地址:台北市110信義區東興路61號10樓    TEL:(02)8768-2901#127,128 FAX:(02)8768-29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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